	出納組
	人事室

	□已列入所得    □不列入所得

□應收個人補充保費________元，機關應負擔________元補充保費。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收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茲向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收到  □講師鐘點費  □出席費    □其他        費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      ~      ：        共    節  (每節:       元)

活動名稱/講座議題：                       
合計新台幣　　（大寫應發金額）
元整

應發金額（A）
個人應收補充保費（2.11％）
超過(含) 基本工資29500元才需補充保費，如未超過此欄請填0元。
實發金額

        元
              元

          元


	領款人
	服務單位
	職稱

	
	
	

	匯款轉帳資料

存摺影本黏貼本頁下方
	戶名
	銀行名稱及分行
	帳號

	
	
	
	

	戶籍地址：         (eq \o(\s\up 10(市　),\s\do 4(　縣)))            (eq \o(\s\up 10(市區),\s\do 4(鎮鄉)))           (eq \o(\s\up 10(村　),\s\do 4(　里)))         (鄰)
       (eq \o(\s\up 10(路　),\s\do 4(　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
※是否為健保免扣除對象：□否   □是，請提供證明。


	銀行存摺影本浮貼處


· 請業務單位先行確認是否為需補充保費人員，依健保法第31條規定：非屬本校投保單位之校外人員單次給付超過勞動部基本工資須代扣2.11％補充保費，如為免扣除對象請備註欄註明並檢附證明。

除兒童及少年、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或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者、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班學生及符合健保法所定經濟困難者，未達基本工資之兼職所得不在此限。
	單位/機關應負擔2.11％補充保費（B）
	元
	合計（C＝A+B）
憑證金額
	元



